附件8
公  示

根据钦北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“行业清源”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，XX单位对XX号乱象问题进行了整治，经核验后拟予销号，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5天（2020年X月X日至2020年X月X日），欢迎社会各界对整治情况进行监督，发现整治不彻底或整治情况不实的，均可在公示期内向钦北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。（地址：钦北区行政信息中心A111室,联系电话：3686285，邮箱：qbqshb3686285@163.com）。
公示内容如下：

	登记号
	地点
	问题
	整治完成情况

	
	
	
	




钦北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XX月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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